
【請接續背面】 

111年灌溉管理組織新進農田水利事業人員甄試試題 

甄試類別【代碼】：一般行政人員法制組【T6836-T6837】 

專業科目一：民法及民事訴訟法概要 ＊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先檢查答案卡（卷），測驗入場通知書編號、座位標籤、應試科目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

即請監試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卡（卷）作答者，該節不予計分。 
本試卷為一張雙面，測驗題型分為【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40題，每題 1.5分，共 60分；非選擇題
2題，每題 20分，共 40分】，總計 100分。 

四選一單選選擇題限以 2B 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
以複選作答或未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非選擇題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並請依標題指示之題號於各題指定
作答區內作答。 

請勿於答案卡（卷）上書寫應考人姓名、入場通知書編號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儲存程式、文數字編輯、
內建程式、外接插卡、攝（錄）影音、資料傳輸、通訊或類似功能），且不得發出聲響。應考人如
有下列情事扣該節成績 10分，如再犯者該節不予計分。1.電子計算器發出聲響，經制止仍執意續
犯者。2.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制止仍執意續犯者。 

答案卡（卷）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節以零分計算。 

壹、四選一單選選擇題（每題 1.5分，共 60分） 

【4】1.甲向乙稱對丙有 100萬元債權，並願將該債權以 70萬元出賣與乙，甲乙間之買賣契約效力為何？ 

無效 效力未定 得撤銷 有效 

【1】2.疫情期間，為暫時收容病患所臨時搭建之醫院，其性質為下列何者？ 

動產 不動產 定著物 土地之成分 

【1】3.甲為逃避債務，遂與乙通謀，虛偽將其名下房屋移轉登記與乙。甲乙間房屋所有權移轉行為之效力為何？ 

無效 有效 效力未定 得撤銷 

【3】4.甲租用乙之房屋，卻不慎將該屋燒毀，甲應對乙負何種責任？ 

故意責任 具體輕過失責任 重大過失責任 不可抗力責任 

【1】5.下列何種契約，依法應用書面為之？ 

人事保證契約 贈與契約 不動產買賣契約 合夥契約 

【3】6.甲向乙借貸並設定抵押權擔保，若清償期屆期，甲未能清償，乙亦未向甲請求清償，請求權消滅時效

完成後，最少經過多少年，抵押權即為消滅？ 

 1年  3年  5年  10年 

【2】7.法人之董事違反對於其代表權所加之限制，而與人締約，其契約之效力為何？ 

效力未定 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得撤銷 無效 

【2】8.甲、乙、丙三人共同繼承 1 幅名畫，甲未經乙、丙同意，擅自將該畫出賣與 A，其買賣契約效力為

何？ 

無效 有效 得撤銷 效力未定 

【2】9.甲被鄰居乙毆傷，甲對乙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其消滅時效期間最短為何？ 

 1年  2年  5年  10年 

【1】10.下列何種契約不是要物契約？ 

贈與契約 使用借貸 消費借貸 寄託契約 

【3】11.拾得遺失物者，最高得向遺失人請求多少之報酬？ 

遺失物價值十分之三  遺失物價值十分之二 

遺失物價值十分之一  不得請求報酬 

【3】12.甲因乙造謠而名譽受損，對乙訴訟請求損害賠償，下列何種方式，法院不能判決命乙為之？ 

命賠償精神上損害  命為回復名譽必要措施 

命登報道歉  命乙全部為金錢賠償 

【1】13.甲被乙脅迫，將自己之房屋出賣與乙，若 2年過後，甲主張被脅迫，則甲、乙間之房屋買賣契約效力為何？ 

有效 無效 效力未定 得撤銷 

【3】14.債權人甲代位債務人乙，以丙為被告，對丙起訴請求清償丙對乙之債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應以乙為原告  甲應以乙之代理人身分起訴 

甲應自己為原告  甲與乙共同為原告 

【3】15.下列何種情形，得不須經由當事人同意而對其發生效力？ 

借用人將借用物交予第三人使用 委任人將其處理委任事務請求權讓與第三人 

承攬人將其承攬工作報酬請求權讓與第三人 僱用人將其勞務請求權讓與第三人 

【1】16.甲將房屋借名登記在乙名下，乙違反與甲之約定，未經甲同意，即將該屋擅自出賣與知情之丙並為
移轉登記，乙丙間房屋所有權移轉行為之效力為何？ 

有效 無效 效力未定 得撤銷 

【4】17.下列何者不屬於無因管理人可得行使之請求內容？ 

損害賠償 費用償還 清償債務 報酬 

【3】18.下列何者不屬於民法之姻親？ 

弟媳 配偶之妹 弟媳之父母 小姑之夫 

【4】19.甲將乙提供設定質權擔保之金錶，擅自為丙設定質權並交付之，擔保其間之債務，甲並告知丙，其為
乙之質權人。若該金錶在丙保管時遭竊，甲對乙應負何種責任？ 

故意責任 具體輕過失責任 重大過失責任 不可抗力責任 

【2】20.甲之汽車被乙竊用，下列何人不得向乙請求返還該車？ 

甲  甲所僱用駕駛該車之司機 

該車之承租人  該車在保養廠遭竊時，保養廠之負責人 

【1】21.下列何者於民事訴訟無當事人能力？ 

胎兒有關被繼承人之債權人請求該胎兒返還被繼承人之債務訴訟 

依公司法合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分公司就其業務範圍內之事項涉訟 

臺中市政府 

【1】22.甲、乙、丙、丁四人分別共有 A土地一筆，四人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甲、乙遂以丙、丁為共同被
告，起訴請求法院裁判分割該地。有關此訴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訴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 該訴為類似必要共同訴訟 

該訴為普通共同訴訟  法院定分割方法應受甲、乙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 

【3】23.原告甲起訴請求被告乙返還借款，主張乙向甲借款未還，但法院調查證據與事實之結果，認定向甲
借款未還者係丙而非乙，則法院應如何裁判？ 

以當事人不適格為由，裁定駁回之 以當事人不適格為由，判決駁回之 

以實體法上無理由，判決駁回之 逕將被告變更為丙，以實體上有理由，判決原告勝訴 

【2】24.依民事訴訟法規定，對於確定之裁定聲請再審，徵收裁判費新臺幣多少元？ 

 5百元  1千元  3千元  5千元 

【2】25.有關訴訟上和解成立，當事人聲請退還該審級所為裁判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於成立之日起二個月內，聲請退還三分之一 於成立之日起三個月內，聲請退還三分之二 

於成立之日起二個月內，聲請退還二分之一 於成立之日起三個月內，聲請退還三分之一 

【4】26.下列何種法定期間，並非不變期間？ 

上訴期間  抗告期間 

再審期間  遲誤不變期間而聲請回復原狀之期間 

【1】27.法院於判決主文中，有關訴訟費用之部分漏未裁判，如何救濟？ 

法院得依職權為補充判決 法院得依職權為更正裁定 

法院得依職權停止訴訟程序 應視為無效之判決 

【3】28.下列何種情形法院得為中間判決？ 

就獨立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未達於裁判之程度 

就訴訟標的之一部達於裁判之程度 

當事人就請求之原因與數額有爭執，法院認為請求之原因正當 

就訴訟標的之全部未達於裁判之程度 

【3】29.有關督促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不服，應於送達後 20日之不變期間內，附具理由向發命令之法院提出異議 

債務人如逾期提出異議，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 

債務人合法提起異議後，得在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撤回其異議 

對於已確定之支付命令，得提起上訴，以資救濟 

【4】30.起訴前之法院調解有無效之原因，當事人有何救濟方式？ 

再審 上訴 請求繼續審判 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 



【3】31.依民事訴訟法規定，撤銷除權判決之訴，應於原告知悉除權判決時起幾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之？ 

 10日  20日  30日  40日 

【1】32.出賣人甲與買受人乙訂立坐落於高雄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約定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管轄，出賣人

甲居住於臺南市，買受人乙居住於臺北市，因買受人乙積欠買賣價金尾款未付，甲擬對乙向法院聲請發支

付命令，應向何法院聲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4】33.有關訴訟參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僅受有訴訟告知者才得參加訴訟 

參加，不得與上訴、抗告或其他訴訟行為，合併為之 

參加人對於其所輔助的當事人，不得主張本訴訟的裁判不當，但被輔助的當事人對於其參加人，則得主

張本訴訟的裁判不當 

參加人得按參加時的訴訟程度，輔助當事人為一切訴訟行為，但其行為與該當事人的行為相牴觸者，不

生效力 

【3】34.有關訴訟救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外國人不得聲請訴訟救助 

准予訴訟救助之效力不及於假扣押和假處分 

准予訴訟救助於上訴及抗告亦有效力 

准予訴訟救助而暫免之訴訟費用，由他造先行墊付 

【2】35.有關自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當事人自認，法院應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 

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言詞辯論時自認，無庸舉證 

當事人對於自認有所限制者，一概不得視同自認 

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為不知或不記憶之陳述者，一律視同自認 

【4】36.有關第二審上訴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第一審中受不利益判決之當事人得提起第二審上訴 

在第一審所為之訴訟行為，於第二審亦有效力 

提起第二審上訴者，應提出上訴狀表明上訴之理由 

第二審程序之言詞辯論，不受上訴聲明之範圍所拘束 

【3】37.本案尚未繫屬者，兩造當事人於保全證據程序期日到場，就訴訟標的成立協議時，該協議具有何效力？ 

有與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 

僅具民法上和解之效力 

如依協議之內容，當事人應為一定之給付者，得為執行名義 

不具任何效力 

【2】38.有關保全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債權人就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 

就附條件或期限之請求，因其實現與否未確定，不得聲請假扣押 

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 

聲請假扣押，得向第一審法院或第二審法院為之 

【3】39.有關文書證據方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私文書他造不爭執其真正，舉證人仍應證其真正 

第三人違背文書提出義務，法院得認依該文書證明之事實為真實 

私文書經公證人認證者，推定其為真正 

當事人於訴訟程序中曾經引用之文書，不負提出之義務 

【4】40.原告甲、被告乙間之訴訟，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法院所為乙敗訴之判決，下列何者不得由法院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 

甲訴請乙給付新臺幣 40萬元之買賣價金 

甲本於票據債權而請求乙給付新臺幣 150萬元 

甲、乙就應適用普通程序之案件，合意適用簡易程序 

甲、乙之訴訟經法院依法以裁定改用通常訴訟程序 

貳、非選擇題 2大題（每題 20分，共 40分） 

第一題： 

甲、乙、丙 3 人共有 1 筆土地，應有部分各三分之一。甲見該地荒廢已久，甚是可惜。遂私下將該地

三分之一部分加以改良並種植蔬果。乙得知後，對甲有何民法上之權利可為主張？【20分】 

 

 

 

 

 

 

 

 

 

 

 

 

第二題： 

甲委任律師丙為訴訟代理人，以乙為被告，向法院起訴請求判決乙給付甲修繕工程款，並同時提出委

任狀。委任狀除記載：甲就本訴訟事件，委任丙為訴訟代理人，有為一切訴訟行為之權等語外，別無其他代

理權限之約定。請附具理由說明： 

（一）丙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經法官試行和解，可否代理甲，在甲、乙間成立訴訟上和解？ 

【10分】 

（二）倘甲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死亡，丙是否仍有訴訟代理權？是否應停止訴訟程序？ 

【10分】 

 
 

 


